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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待遇及服務要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均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以專任為原則，但必要時得聘兼

任，均由校長聘任之。客座教授、講座教授及其他特聘教授之遴聘辦法另訂之。 

第 三 條  本校教師有輔導學生、擔任導師、參加學校重要集會或活動、辦理學校委辦事項

及出席各項與職務有關會議之義務，並應遵守政治立場中立及上班時間穿著制服

之規定。 

第 四 條  本校專任教師以一年一聘為原則，學年中途聘任者，自發聘之月起至該學年度七

月三十一日止。 

第 五 條  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改聘、停聘、不續聘或解聘： 

     一、有教師法第十四條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之情事者。 

     二、違反聘約之情事者。 

     三、言行有損校譽者。 

     四、未依規定辦理教師資格審查者。 

  五、符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不續聘之規定者。 

     六、違反本辦法及學校其他有關規定，或未達成本校續聘標準者。 

  本校專兼任教師因涉及前項規定，經系（所、中心）教評會初審通過並層呈校長

核定後，得予以停止授課（含指導學生）處分，以保障學生受教權。 

第 六 條  本校專任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於二個月前提出辭職書，經校

方同意，始得離職。聘約期間離職者，到職滿五個月（含）以上者，應賠一個月

全薪，未滿五個月離職者，應賠兩個月全薪。 

第 七 條  教師離職時，應將經辦事項及經借公物移交清楚，始得申請發給離職證明。 

第 八 條  本校專任教師待遇依照教育部之規定辦理，每月月底直接撥入個人帳戶。兼任教

師自 105年 1月起比照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標準致送鐘點費，於本校實際授課期間，

按實際授課時數發給。                                  

第 九 條 本校專任教師申請宿舍，依照本校「教師宿舍管理辦法」辦理。原則上依下列規

定： 



 

    一、助理教授（含）以上，家住外縣市或通勤距離超過三十公里以上者始得申請

宿舍。 

    二、租屋住宿補助津貼標準： 

        (一)有眷：教授每月新台幣陸仟元整，副教授、助理教授每月伍仟元整。 

        (二)單身：教授每月新台幣肆仟元整，副教授、助理教授每月參仟元整。 

    三、申請借用本校宿舍或領取補助費者，每戶借住宿舍或領取補助費以三年為限。 

第 十 條  本校專任教師如升等通過，則依證書核定之起資年月改聘及改敘。 

          兼任教師之改聘則須至次一學期始生效。 

第十一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標準如下： 

    一、教授：八小時。 

    二、副教授：九小時。 

    三、助理教授：九小時。 

      四、講師：十小時。 

      實習、實驗課程每二小時以一小時計。 

      合聘專任醫事臨床教師之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如下： 

一、教授、副教授：二小時。 

二、助理教授、講師：二點五小時。 

前項醫事臨床之專任與兼任教師授課時數計算標準與有關規範另訂之。 

第十二條  本校教師授課時數之抵減，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年上、下學期平均授課時數超過規定者，超鐘點費依本校「教

師授課時數核計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不得在校外擔任專任職務，如需兼課或兼職應得校長同意，兼職或

兼課時數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辦法」以及「專任教師校外兼職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天上班時間為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每週上班五天，寒暑

假期間之出退勤規定，依本校專任教師暑休及寒休實施要點辦理。專任教師請假

依本校「教職員工差假及請假作業要點」規定辦理，須於事先提出，會知教務處

及人事室，經校長核准後始得離校。事假每學年累計以十日為限，超過部份應予

按日扣薪。。 

第十六條  教師請假未滿十日者，所缺課程須自行補授；十日以上者，須商得系（科、所）、

中心、室主任同意請人代授。專任教師請假，請人代課所需鐘點費除差假、病假、

公傷假及產假由學校負擔外，餘均由請假人自行負擔。           

第十七條  本校教師應參與行政，認真教學，勤於研究，定期發表論文或研究報告，積極參

與社會服務，並列入每年成績考核。 

第十八條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不得

有性別歧視、性騷擾、師生戀情等違法或其他有違教師專業倫理之行為。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